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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部门、各办事处：
为深入贯彻减费让利政策导向，切实降低客户融资成本，进一步优化服务质量，经公司研究，现就担保费退费办法优化调整如下： 
一、按年退费情形 
针对结清业务中不再使用担保服务的情况，担保费退费以年度为计算周期：若实际担保期限未满1年，按1年标准收取费用，退还剩余担保年度对应费用；实际担保期限超过1年但不足2年的，按2年标准收取，退还剩余担保年度费用，后续以此类推。 
二、全额退费情形 
自保函出具后，若客户因未发生实际用信行为终止合同，公司将全额退还已缴纳的担保费用。 
三、按月退费情形 
1. 重新授信场景：客户为享受当前较低融资成本，在合同期内提前结清并申请重新授信的，担保费退费以月度为计算单位。若实际担保期限不足1个月，按1个月收取费用，退还剩余月份对应担保费。 
2. 贷款重组场景：客户在合同期内办理贷款重组业务（含无还本续贷、借新还旧、债务承接等风险缓释措施），担保费退费按月核算，实际担保期限不足1个月的，按1个月收取，退还剩余月份担保费。 
四、特殊情况处理 
除上述情形外，其他特殊退费申请需提交总经理办公会，按照“一事一议”原则研究决定。  
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正式实施，请各部门、各办事处严格遵照执行，确保政策有效落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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